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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

申报组织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做好我校 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，做

到提前谋划、扎实动员、充分准备、深入论证，着力提高项

目立项获批数量和质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2023 年 10 月-11 月 6 日 动员安排

1.科研院将视情况前往所涉学院进行社科相关项目申

报政策宣讲，共同研判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中的新形势和新政

策，共同研究提高我校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成效的办法和措

施。

2.相关学院要广泛宣传动员、统筹安排，全面梳理摸排

本院科教人员的研究基础、申报意向和申报条件，对研究基

础较好且符合申报资格的人员（如：省部级人文社科项目负

责人、往年申报未获立项人员等）一对一动员，做好摸底统

计工作。

通 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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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科教人员要认真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撰写特点、要

求及所属学科的申报规律，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自身研究基

础，认真拟定申报题目并填写《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

预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（二）2023 年 11 月 7 日-12 月 20 日 辅导培训

1.科研院协同相关学院邀请校内外专家开展专题辅导

培训，分学科举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辅导报告。

2.相关学院会同科研院邀请校内外专家，多形式开展申

报选题论证，相关学院提前将选题论证时间、地点及专家名

单等报科研院，专家必须是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和

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构成。

3.科教人员结合专家的辅导报告和选题指导，提前着手

撰写项目申请书。

（三）2023 年 12 月 21 日-2024 年 1 月 31 日 指导论

证

科研院协同相关学院，依据国家哲社办通知要求，组织

专家再次对申报书进行指导论证。申报人要根据专家意见，

修改完善项目申报材料。

（四）2024 年 2 月-3 月 评审上报

1.科研院会同相关学院，根据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申报

指标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确定学校上报项目。

2.各相关学院组织专门人员对照申报条件和资格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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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形式审查初审，科研院安排专人进行终审及材料报

送等后续相关工作。

3.学校将按照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陕西省

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通知要求开展工作，正式申报通知

另行发布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.国家社科基金是衡量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能力的

一个重要指标之一，请各相关学院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时间

节点和相关要求，做好申报组织工作。

2.各相关学院 11 月 6 日前将申报摸底情况（附件 3）报

科研院（交流中心 D504），电子版发至邮箱，其余申报材料

按照不同阶段要求及时报送。

联 系 人：魏月媛 白金凤

联系电话：87082961

联系邮箱：shekechu@nwsuaf.edu.cn

附件：

1.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(示例)

2.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《课题论证》活页(示

例)

3.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预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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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

2023 年 10 月 19 日

发布时间:2023-10-18 15:34 发布部门：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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